
基督與教會
經文：啟1:1-8

一．基督是誰？

1.是啟示的神，知道未來的事，也將未來的事指示祂的僕人(啟1:1)，祂是永

在的全能神(啟1:8)。

2.是神的道(啟1:1)。

a.是神所說的話，永遠的道(啟1:4-5)。

b.是神所啟示的一種真理，如約伯記中有神，人，魔鬼的話，但其中包括

神的權柄和智慧。

3.是軟弱失敗者的祭司(啟1:6)。

4.是紛亂不平社會的君王(啟1:5)。

5.是悖逆邪惡時代的先知(啟1:7)。

二．教會的本質(啟1:9-20)

1.人的本質。是一般罪人，接受主的救贖，乃是活在地上的信徒。

2.地區的本質。複雜的人有限和地區的成見等。

3.文化的本質。從傳統中以為自己的最好，不習慣別人的格式。

4.全體的本質。要看全體，不能單看局部。

5.是基督的身體。全在主手中，主管理。

三．教會的實況—光明的一面

1.有好的行為(啟2:2-3)。

2.有為主受苦者(啟2:10)。

3.有堅守主名的(啟2:13)。

4.後來的善事比前更多(啟2:19)。

5.有幾名未曾污穢自己的(啟3:4)。

6.有遵守主道的(啟3:18)。

7.在物質上是豐富的(啟3:17)。

四．教會的實況—黑暗的一面

1.失去起初的愛心(啟2:4)。

2.有撒但一會的人(啟2:9)。

3.有撒但的住所和巴蘭借刀殺人的教訓，交鬼與淫亂(啟2:14)。

4.有耶洗別的教導，宗教與滿身的淫亂(啟2:20)。

5.有名無實只剩下一點(啟3:1-2)。

6.有撒但一會的撒謊者(啟3:9)。

7.有不冷不熱，將主關在門外的(啟3:15-20)。

五．基督的特性與各不同教會的關係(啟1:9-20; 2:—3:)

1.基督與教會是合一的。七教會在主的手中，主在教會中行走。

2.主完全知道教會個人的實況。教會與個人的實況，毫不能遮瞞。

3.基督清楚指出教會與個人的失敗點，並給悔改的機會。教會或個人的失敗

均不能諉過於人。

4.主的話，聖靈的話，是同等的權威，故當完全信從。信徒當聽從聖經上主

的話和聖靈在各人心中的引導。

5.主對聽祂的話而得勝的，有一樣的賞賜。凡要接受主所應許的，必須遵行

祂的話(啟1:3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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